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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1世纪高等教育标准教材：劳动合同法理论与实务》以劳动合同订立、履行、终止或解除以及
纠纷的解决为主线，将各种与劳动合同有关的法律法规进行整合、分析、阐释，使劳动者和用人单位
能够轻松地运用相应的法律规定来解决实务问题。
与此同时，《21世纪高等教育标准教材：劳动合同法理论与实务》还对现行法律法规实施所遇到的理
论问题予以纵深拓展、评论分析，并且结合当前劳动合同理论与实务的需求，力图突出以下几方面的
内容：　　一是契合劳动合同主体需求，注重通识性。
劳动合同法从法条走向实践，在于调整主体的实施与运用。
为此，《21世纪高等教育标准教材：劳动合同法理论与实务》在撰写过程中，分别从劳动者与用人单
位的视域出发，力争行文简洁，用语准确明晰，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将问题说清楚、讲明白。
　　二是结合教学经验，体现施教启发性。
基于教学需求，突出施教启发性特点，本书从教与学两个视角对相关内容的撰写基调进行定位。
一方面强调基础知识的运用，突出教学的广度，同时，对教学重点与难点进行了拓展，突出教学的深
度。
另一方面增加案例并进行解析，使学生能够在案例中强化对劳动合同相关知识点的认知。
　　三是避免理论说教，突出理论分析的针对性。
法律本身具有抽象性和高度概括性，阐明法律的规定，就不可避免地需要从不同角度对抽象概括的法
律规定进行解读与分析。
为了避免通篇枯燥的理论说教，本书在强调用语精炼的同时，也注重理论分析突出重点，对劳动合同
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法理分析。
　　四是兼顾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强调应用性。
本书的最大特点还在于其内容不仅有基础理论的分析，突出不同学界及司法实践操作的理论争议，还
有具体法条的规范解读，并且对重点法律问题配以相关案例，进而达到灵活运用法律的目的。
　　五是为教学提供方便。
本书将与劳动合同法相关的多部最新的法律法规全文收录于光盘中，随书附赠，以方便教师和学生查
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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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劳动合同法概述 第一节劳动合同法 第二节劳动合同 第三节劳动合同法的基本原则 第四节劳动
合同法调整的主体范围 第五节劳动合同法适用的空间及时间范围 本章实务操作——案例与分析 案例
一 家庭保姆或钟点工等家政服务人员是否受劳动合同法》的保护？
 案例二钱某能要求幼儿园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吗？
 案例三享有养老保险的退休人员再就业是否受《劳动合同法》保护？
 案例四 劳动者以假学历应聘违反诚信原则吗？
 第二章劳动合同的订立 第一节劳动合同订立概述 第二节劳动合同的形式 第三节劳动合同的内容 第四
节劳动合同的期限 第五节试用期 第六节劳动合同无效 本章实务操作——案例与分析 案例一 用人单位
发出录用后能否反悔？
 案例二王非的假文凭真实力足以使得劳动合同继续有效吗？
 案例三 劳动合同条款不完备属于劳动合同吗？
 案例四 未签书面劳动合同试用期内被辞退，该怎么办？
 案例五 陈巧拒绝与顺捷咨询服务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该怎么办？
 案例六褚健工作满十年但期间休假一年，可否要求 单位与其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案例七 卫小红已经连续与单位订立了两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能否要求单位与其签订无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
 案例八蒋婷可以和单位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吗？
 案例九这种试用期的约定有效吗？
 案例十工作岗位调整时是否可以再次约定试用期？
 案例十一服务期未履行完毕需要支付多少违约金？
 案例十二不支付经济补偿，竞业限制条款无效 案例十三对劳动者进行转岗培训，可否约定服务期？
 案例十四 员工兼职，单位能否要求其支付违约金？
 案例十五 因持假文凭而订立的劳动合同无效 案例十六用人单位有权要求员工在职期间不得结婚吗？
 案例十七 用人单位能否以保密为由收取劳动者押金、证件？
 第三章劳动合同的履行与变更 第一节劳动合同的履行 第二节劳动合同的变更 本章实务操作——案例
与分析 案例一 员工接受岗前培训需要交费吗？
 案例二 劳动合同约定工程款结清后再支付劳动报酬是否有效？
 案例三 用人单位能否以实物代替工资发放？
 案例四请人替班行为能否导致解除劳动合同？
 案例五用人单位有无权利临时变更工时制度？
 案例六 “自愿加班”不需要支付加班费吗？
 案例七单位拖欠工资，华安能否申请支付令？
 案例八对于用人单位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的，劳动者有权拒绝吗？
 案例九用人单位可否随意调动劳动者的工作岗位？
 案例十 劳动者能否因用人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名称、组织形式等发生变化而要求解除劳动合同？
 案例十一 劳动合同期满劳动者胁迫企业续订劳动合同的，该如何处理？
 第四章劳动合同的解除与终止 第一节劳动合同的解除 第二节劳动合同的终止 第三节劳动合同解除、
终止的法律后果 本章实务操作——案例与分析 案例一双方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是否需要支
付经济补偿金？
 案例二员工在试用期内解除劳动合同，是否需要征求用人单位的同意？
 案例三 劳动者能否以用人单位不按合同约定支付报酬为由解除劳动合同？
 案例四 劳动者没有完成销售指标，用人单位能否解除劳动合同？
 案例五 用人单位能否以末位淘汰制为由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呢？
 案例六 员工工作日午间饮酒，单位不留情炒其鱿鱼 案例七用人单位能否以丈夫擅自离职而株连其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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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八劳动者脚踏两只船能否被炒鱿鱼？
 案例九 用人单位能这样进行经济性裁员吗？
 案例十 工会主席任期未满而劳动合同期限届满被终止劳动合同，该如何处理？
 案例十一女职工怀孕能被解除劳动合同吗？
 案例十二如何计算经济补偿金？
 案例十三用人单位有权扣留员工的档案吗？
 第五章与劳动合同有关的特别规定 第一节用人单位劳动规章制度 第二节劳动合同制度中的工会 本章
实务操作——案例与分析 案例一 单位能否依据没有公示的规章制度解雇李奎？
 案例二用人单位的劳动规章制度能否与法规相冲突？
 案例三 《员工守则》是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吗？
 第六章集体合同 第一节集体合同概述 第二节集体合同的订立 第三节集体合同的内容与效力 第四节集
体合同的变更、解除与终止 本章实务操作——案例与分析 案例一 用人单位能否选取职工代表来订立
集体合同？
 案例二 用人单位能依据未报劳动行政部门审查的集体合同解除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合同吗？
 案例三能否对“临时工”适用集体合同？
 案例四 劳动合同的内容与集体合同的内容相冲突，该怎么处理？
 案例五 用人单位没有签订行业性集体合同，劳动者能否依据该合同要求用人单位履行义务？
 案例六 用人单位不履行集体合同，工会该怎么办？
 第七章劳务派遣 第一节劳务派遣概述 第二节劳务派遣单位的设立 第三节劳务派遣的效力 本章实务操
作——案例与分析 案例一被派遣劳动者能否起诉用工单位要求支付工资？
 案例二 劳务派遣单位需要满足什么条件？
 案例三人事代理是劳务派遣吗？
 第八章非全日制用工 第一节非全日制用工概述 第二节非全日制用工合同 第三节非全日制用工的管理
与服务 本章实务操作——案例与分析 案例一非全日制劳动合同下劳动者与聘用方是劳动关系还是劳
务关系？
 案例二非全日制用工能否要求用人单位对其工伤负责？
 案例三 劳动者与两个用人单位签订非全日制劳动合同的，因履行劳动合同而发生冲突的，该怎么处
理？
 ⋯⋯ 第九章劳动合同争议的解决 第十章劳动合同法律责任 参考文献 相关学习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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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4.试用期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任何一方违反试用期的约定，均须依
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见习期只对毕业生具有约束力，对用人单位无任何约束力，如果用人单位
认为毕业生在见习期内不合格，则可以延长见习期或者作出辞退处理。
 5.试用期的期限，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约定，不得超过6个月最长期限；而见
习期的期限是一般情况下为一年的固定期限，如果用人单位认为需要对毕业生延长见习期考查的，则
见习期可以作相应的延长。
 学徒期是用人单位对某些特定岗位招收的工人所适用的一种学习培训性质的期限。
根据劳动部办公厅发布的《对（关于劳动用工管理有关问题的请示）的复函》（劳办发[1996]5号）第
三条的规定，即“关于学徒期与试用期。
学徒期是对进入某些工作岗位的新招工人熟悉业务、提高工作技能的一种培训方式，在实行劳动合同
制度后，这一培训方式仍应继续采用，并按照技术等级标准规定的期限执行。
试用期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后为相互了解、选择而约定的不超过6个月的考察期。
试用期和学徒期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内，试用期和学徒期可以同时约定，但试用期不得超过半年”。
据此，学徒期和试用期存在着如下的差别：（1）就学徒期的性质而言是一种学习培训性质的期限，
旨在对单位新招聘的工人进行业务技术的培训；而试用期则是对劳动者已经获得的业务能力和技术水
平的考察性质的期限。
（2）学徒期一般是针对某些技术岗位而适用的；而试用期是对单位初次招聘的劳动者适用的，一般
不区分劳动者的岗位或工种。
 实习期一般是指在校学生通过参加实际工作，提高其自身专业水平能力和实践技能的学习期限。
它与劳动合同制度中的试用期的区别如下：（1）试用期适用的对象是劳动者；而实习期适用的对象
一般是在校学生。
（2）在试用期内，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权利义务关系通过劳动合同约定，并接受由《劳动法》及
其相关规定的调整；而在实习期间，实习单位与实习的学生之间不成立劳动关系，因此不受《劳动法
》调整。
 二、试用期的限制 不可否认的是在当前十分严峻的就业形势面前，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地位已经严
重失衡，试用期主要是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了解和考察。
为了防止用人单位凭借自己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强势地位，利用试用期来规避自己的法定义务，侵害劳
动者的合法权益。
《劳动合同法》增强了试用期的操作性规定，加重了用人单位适用试用期的责任，健全和完善了试用
期制度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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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1世纪高等教育标准教材:劳动合同法理论与实务(第2版)》是按照《劳动合同法》的立法体例编写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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